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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4 3,096,199 4,916,094

銷售成本 (2,920,346) (4,676,007)
 

毛利 175,853 240,087

其他收入 6,852 8,797
其他收益－淨額 22,594 45,806
銷售及分銷支出 (62,927) (75,929)
行政支出 (41,409) (52,497)
研究及開發費用 (32,205) (32,665)

 

經營溢利 4及5 68,758 133,599
 

融資收入 1,885 902
融資成本 (7,888) (28,322)

 

融資成本－淨額 6 (6,003) (27,42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523 2,668
 

除所得稅前溢利 64,278 108,847

所得稅開支 7 (8,677) (11,956)
 

本期溢利 55,601 96,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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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佔利潤：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4,652 96,818
　少數股東權益 949 73

 

55,601 96,891
 

就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2.59美仙 4.88美仙

 

　－攤薄 2.47美仙 4.42美仙
 

中期股息 9 12,668 18,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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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0 409,672 389,366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344,535 334,844
　土地使用權 10 15,860 16,000
　投資物業 10 11,546 15,912
　聯營公司權益 16,046 14,52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532 3,031
　遞延所得稅資產 13,348 15,712

814,539 789,388

流動資產
　存貨 742,504 669,978
　應收貿易賬款 11 1,333,632 1,366,436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73,689 229,764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之財務資產 311 275
　當期所得稅資產 2,951 6,182
　衍生金融工具 57,214 120,364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0 2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83,999 171,066

2,794,500 2,564,265

總資產 3,609,039 3,35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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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21,112 21,112
　其他儲備 1,389,967 1,343,956
　擬派股息 12,668 10,556

1,423,747 1,375,624
少數股東權益 1,725 776

總權益 1,425,472 1,376,40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貸款 13 213,748 206,015
　退休金責任 4,590 4,59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7,400 –

235,738 210,60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4 1,379,169 929,62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300,925 266,682
　當期所得稅負債 9,166 9,793
　保用撥備 15 59,127 56,945
　衍生金融工具 58,193 106,365
　貸款 13 141,249 397,240

1,947,829 1,766,648

總負債 2,183,567 1,977,253

總權益及負債 3,609,039 3,353,653

流動資產淨額 846,671 797,61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61,210 1,58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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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溢利 55,601 96,891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567 (1,607)
　兌匯差額 2,682 8,339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 3,249 6,732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58,850 103,623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7,901 103,550
　－少數股東權益 949 73

 

58,850 10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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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股份贖回

儲備
僱員股份
補償儲備 兌匯儲備 儲備基金 合併差額

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

公平值儲備
資產重估

盈餘 可換股債券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少數股東

權益 權益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結餘 21,112 604,764 68,202 12 8,513 3,463 52,935 10,001 (3,210) 5,308 58,271 (9,423) 555,676 776 1,376,400

本期溢利 – – – – – – – – – – – – 54,652 949 55,601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
　　公平值收益 – – – – – – – – 567 – – – – – 567

　兌匯差額 – – – – – 2,682 – – – – – – – – 2,682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2,682 – – 567 – – – 54,652 949 58,850

僱員購股權計劃：
　－僱員股份補償福利 – – – – 778 – – – – – – – – – 778

二零零八年已付末期股息 – – – – – – – – – – – – (10,556) – (10,556)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21,112 604,764 68,202 12 9,291 6,145 52,935 10,001 (2,643) 5,308 58,271 (9,423) 599,772 1,725 1,425,472

代表：
儲備 587,104

擬派中期股息 12,668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59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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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股份贖回

儲備
僱員股份
補償儲備 兌匯儲備 儲備基金 合併差額

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

公平值儲備
資產重估

盈餘 可換股債券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少數股東

權益 權益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結餘 19,647 503,346 64,883 12 6,039 9,223 47,550 10,001 – 5,308 58,271 (9,423) 525,461 123 1,240,441

本期溢利 – – – – – – – – – – – – 96,818 73 96,891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 – – – – – – – – (1,607) – – – – – (1,607)

　兌匯差額 – – – – – 8,339 – – – – – – – – 8,339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8,339 – – (1,607) – – – 96,818 73 103,623

轉撥自保留溢利 – – 21,506 – – – – – – – – – (21,506) – –

僱員購股權計劃：
　－僱員股份補償福利 – – – – 1,293 – – – – – – – – – 1,293

　－於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新股
（經扣除費用） 7 445 – – – – – – – – – – – – 452

回購本公司股份 (5) (286) – – – – – – – – – – – – (291)

發行新股（經扣除費用） 1,505 102,568 – – – – – – – – – – – – 104,073

成立非全資附屬公司 – – – – – – – – – – – – – 250 250

二零零七年已付末期股息 – – – – – – – – – – – – (39,677) – (39,677)

行使購股權 – 49 – – (49) – – – – – – – – –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21,154 606,122 86,389 12 7,283 17,562 47,550 10,001 (1,607) 5,308 58,271 (9,423) 561,096 446 1,410,164

代表：
儲備 542,487

擬派中期股息 18,609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56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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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營運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624,167 139,80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48,195) (80,7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2,415 2,947
　－購買土地使用權 10 – (3,733)
　－出售投資物業所得款項 3,622 –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 (286)
　－收購業務營運 19 (8,100) (32,900)
　－少數股東向一間新附屬公司之貢獻 – 250
　－衍生金融工具付款 (500) –
　－其他投資性現金流量－淨額 1,869 (2,063)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48,889) (11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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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已付股息 (10,556) (39,677)
　－長期銀行貸款之借入╱（還款） 6,124 (10,000)
　－短期銀行貸款之（還款）╱借入淨額 (255,991) 89,923
　－發行新股所得款項淨額 12 – 104,525
　－購回本公司股份 12 – (291)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260,423) 144,48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314,855 167,763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1,066 135,061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1,922) (1,011)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83,999 301,8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483,999 30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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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冠捷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設計、生產及銷售電腦
監視器及平面電視產品。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進行生產活動，產
品行銷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

本公司乃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2, Bermuda。

本公司股份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作第一上市市場，及以新加坡交易所有限公司
作第二上市市場。

除另有所指明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美元呈報。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獲批准發佈。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34「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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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3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載於年度財務報表）貫徹一致。

以下為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採納之新訂╱現行準則之經修
訂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1（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報」。經修訂準則禁止於權益變動表呈列收入
及支出項目（即「非擁有者權益變動」），並規定將「非擁有者權益變動」與擁有者權益
變動分開呈列。所有「非擁有者權益變動」須於業績報表內呈列。

實體可選擇以一份業績報表（即全面收入報表）或兩份報表（即收益表及全面收入報
表）形式呈列。

本集團已選擇以兩份報表形式呈列：收益表及全面收入報表。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經
修訂披露規定編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8「經營分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8取代香港會計準則14「分部報
告」。新準則規定遵從「管理方法」，據此，分部資料按與內部申報相同之基準呈列。

經營分部按與向首席運營執行官提供之內部報告一致之方式呈報。本集團行政總裁及
首席財務主管被視為作出策略性決定之首席運營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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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修訂）「財務工具：披露」。該修訂增加有關公平值計量之披露規
定並修訂有關流動資金風險之披露。該修訂就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披露引入一項三
級架構，並就分類為該架構下最底層的該等工具規定若干明確量化披露。該等披露將
有助改善有關不同實體之間公平值計量影響之可比較性。此外，該修訂澄清並改善有
關流動資金風險披露的現有規定，主要要求就衍生及非衍生財務負債進行獨立流動資
金風險分析。其亦規定在理解流動資金風險性質及背景需要有關信息之情況下，對財
務資產進行到期日分析。本集團將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務報表中
作出額外相關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修訂）「以股份為基礎支付：歸屬條件及註銷」。該修訂釐清歸屬
條件之定義，以及規定有效註銷獎勵之會計處理。此修訂之採納對於本集團之財務狀
況或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23（經修訂）「借貸成本」。該準則修訂後規定須對直接歸屬於合資格資
產之購置、建造或生產之借貸成本進行資本化。由於本集團現有借貸成本政策與經修
訂準則之要求一致，故經修訂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表現造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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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3 會計政策（續）

以下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
制採納，惟現時與本集團無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32及
　香港會計準則1（修訂）

可認沽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的責任

香港會計準則39（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13

客戶忠誠度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15

房地產建築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16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本集團並沒有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正式
生效之經修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3（經修訂） 企 業合併（適用於企業合併的收購日期是在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首個 
年度報告期間或以後）

香港會計準則27（經修訂） 綜 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39及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9（修訂）

內 含衍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17

向 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於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18

從 客戶轉讓資產（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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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續）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以下尚未生效且並無獲提早採納對現有會計
準則的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修訂） 以 股份為基礎的支付（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5（修訂） 持 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
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8（修訂） 營 運分部（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1（修訂） 財 務報表的呈報（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 
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7（修訂） 現 金流量表（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 
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17（修訂） 租 賃（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36（修訂） 資 產減值（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38（修訂） 無 形資產（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39（修訂） 金 融工具：確認及計量（於二零一零年一月 
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9（修訂）

重 新評估內含衍生工具（於二零零九年七月 
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16（修訂）

海 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於二零零九年七月 
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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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3 會計政策（續）

以上所有經修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現時與本集團業務有關，惟香港會計
準則39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9（修訂）、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16、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7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詮釋18除外。

本集團計劃於以上經修訂準則及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詮釋生效時採納有關準則。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使其與本期內之呈列一致。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乃按其經營業務及所提供產品及服務之性質管理。本集團之各項經營分
部均代表一個策略性業務單位，各單位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承受之風險及所得之回報
有別於其他經營分部。

本集團按全球基準分為兩個主要經營分部，分別為(i)監視器；及(ii)電視。

其他主要包括機座、備用零件、組裝套件及半製成組裝套件之銷售額及其他一般企業
項目。

本集團首席運營執行官根據經調整經營溢利評核經營分部之表現。已收出口優惠、已
收財政退款、已收當地投資優惠、其他收益－淨額、融資收入、融資成本及應佔聯營
公司溢利減虧損並不包括在本集團首席運營執行官審閱之各經營分部業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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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銷售額乃按照貨物最終付運地點分類。各分部之間並無進行買賣活動。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無形資產、物業、廠房及設備、土地使用權、存貨、應收貿易賬款
及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但不包括在集中管理之投資物業、聯營公司之權
益、可供出售財務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之財務資產、當期
所得稅資產、衍生金融工具、已抵押銀行存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上資產包括
在與資產負債表總資產對賬之一部分。

分部負債主要包括退休金責任、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以及保用撥
備，並不包括在集中管理之貸款、當期所得稅負債及衍生金融工具。以上負債包括在
與資產負債表總負債對賬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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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4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監視器 電視 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第三者客戶收益 2,148,139 866,424 81,636 3,096,199

銷售成本 (2,024,928) (815,599) (79,819) (2,920,346)
其 他收入（不包括已收出口 
優惠、已收財政退款及 
已收當地投資優惠） 3,003 1,211 115 4,329

營運開支 (95,904) (38,770) (1,867) (136,541)

經調整經營溢利 30,310 13,266 65 43,64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6,978 12,635 203 39,816
土地使用權攤銷 – – 140 140
無形資產攤銷 294 – –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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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監視器 電視 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第三者客戶收益 3,931,756 834,842 149,496 4,916,094

銷售成本 (3,731,031) (796,391) (148,585) (4,676,007)
其 他收入（不包括已收出口
優惠、已收財政退款及已
收當地投資優惠） 3,119 662 120 3,901

營運開支 (127,753) (32,164) (1,174) (161,091)

經調整經營溢利╱（虧損） 76,091 6,949 (143) 82,89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506 6,344 226 28,076
土地使用權攤銷 – – 163 163
無形資產攤銷 27 – – 27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監視器 電視 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資產 2,075,271 899,749 44,872 3,019,892

分部負債 (1,318,012) (438,608) (4,591) (1,7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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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4 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監視器 電視 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資產 2,151,087 797,109 58,192 3,006,388

分部負債 (1,026,265) (226,984) (4,591) (1,257,840)

呈報分部之經調整經營溢利與除所得稅前溢利總額之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呈報分部之經調整經營溢利 43,641 82,897
已收出口優惠 1,413 334
已收財政退款 1,110 1,243
已收當地投資優惠 – 3,319
其他收益－淨額 22,594 45,806

經營溢利 68,758 133,599
融資收入 1,885 902
融資成本 (7,888) (28,32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523 2,668

除所得稅前溢利 64,278 108,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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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與總資產之對賬如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資產 3,019,892 3,006,388
投資物業 11,546 15,912
聯營公司之權益 16,046 14,52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532 3,031
遞延所得稅資產 13,348 15,712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之財務資產 311 275
當期所得稅資產 2,951 6,182
衍生金融工具 57,214 120,364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0 2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83,999 171,066

總資產 3,609,039 3,353,653

分部負債與總負債之對賬如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負債 1,761,211 1,257,840
當期所得稅負債 9,166 9,793
衍生金融工具 58,193 106,365
貸款 354,997 603,255

總負債 2,183,567 1,97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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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4 分部資料（續）

實體位於中國。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中國第三者客戶之收益為
1,027,665,000美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59,913,000美元），
而來自其他國家之第三者客戶之收益總額為2,068,534,000美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3,656,181,000美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除位於中國之金融工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外之非流動資產
總值為282,476,000美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9,347,000美元），而位
於其他國家之該等非流動資產總值為515,183,000美元（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81,298,000美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單一第三者客戶之收益約為341,059,000
美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84,977,000美元）。收益乃來自監視器
及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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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溢利

於中期期間經營溢利經計入╱（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兌匯收益淨額 28,235 31,658
外匯遠期合約已確認及未經確認之
　（虧損）╱收益－淨額 (14,122) 25,219
利率掉期合約已確認及未經確認之
　收益╱（虧損）－淨額 9,274 (9,669)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收益 – 8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記賬之財務資產之
　公平值收益╱（虧損） 33 (50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撥回撥備 (15) 604
存貨撇減撥回╱（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1,051 (1,045)
僱員福利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00,256) (104,98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9,816) (28,076)
土地使用權攤銷 (140) (163)
無形資產攤銷 (294) (2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874) (512)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744)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減值虧損 (82) (902)
保用撥備（附註15） (25,446) (3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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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6 融資成本一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
　利息開支 2,773 23,207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可換股債券之
　利息開支（附註13） 5,115 5,115

7,888 28,322
短期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885) (902)

融資成本－淨額 6,003 27,420

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未有任何借貸成本予以資本
化。

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香港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海外溢利之稅項乃以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經
營業務所在國家╱地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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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內地及外資企業之所得稅率自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劃一為25%。然而，就於企業所得稅法頒佈前設立並享有相關
稅務機關授予減免所得稅優惠稅率之企業而言，所得稅率自企業所得稅法生效之後五
年內逐漸增至25%。根據載於條例實施細則及相關通告之過渡規定，享有減免所得稅
率15%的地區，所得稅率會分別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
年及二零一二年逐漸增加至18%、20%、22%、24%及25%。於頒佈企業所得稅法
前有權於一段固定期間獲得標準所得稅率豁免或減免的企業，可繼續享有該項待遇，
直至該段固定期限屆滿為止。

根據上述載於條例實施細則及相關通告之過渡規定，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冠捷電子（福建）有限公司及福建捷聯電子有限公司須按18%之稅率繳納中國
企業所得稅；而於採納企業所得稅法後，冠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及蘇州冠捷科技
有限公司則須按25%之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三間附屬公司－福建捷聯電子有限
公司、冠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及蘇州冠捷科技有限公司為高新科技企業，故根據
企業所得稅法，可享有按優惠稅率15%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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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7 所得稅（續）

已於簡明綜合收益表中扣除之稅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現行所得稅－海外稅項 6,313 15,391
遞延所得稅開支╱（抵免） 2,364 (3,435)

所得稅開支 8,677 11,956

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千美元） 54,652 96,818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以千位計） 2,111,253 1,985,971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美仙） 2.59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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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續）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已轉換所有具潛在攤薄潛力之普通股，而以經修訂已發行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本公司有兩類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可換股債券及
購股權。就可換股債券而言，假設所有可換股債券已兌換成普通股，則須付之
利息開支將於純利中扣減。就購股權而言，有關計算乃按所有附於未行使購股
權之認購權之貨幣價值計算可按公平值（以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場股價計算）
購入之股份數目。以上述方法計算之股份數目將與假設所有購股權獲行使而應
已發行之股份數目進行對比。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千美元） 54,652 96,818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開支（千美元） 5,115 5,115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
　（千美元） 59,767 101,933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以千位計） 2,111,253 1,985,971
經調整：
　－假設可換股債券已兌換
　　（以千位計） 313,289 313,289
　－購股權（以千位計） – 4,398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以千位計） 2,424,542 2,303,658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美仙） 2.47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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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期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擬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60美仙
　（二零零八年：0.88美仙） 12,668 18,609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董事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60美仙（二零零八年：0.88美
仙），股息將以現金方式支付予各權益持有人。是項中期該股息不會在本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資料中反映為應付股息，惟將反映為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保留利潤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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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資本開支

物業、 無形資產

廠房及設備 土地使用權 投資物業 商譽 商標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期初
　賬面淨額 334,844 16,000 15,912 389,098 268 389,366
兌匯差額 4,601 – – – – –
添置 48,195 – – – – –
收購業務營運 – – – – 20,600 20,600
出售 (3,289) – (4,366) – – –
折舊及攤銷 (39,816) (140) – – (294) (29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期末
　賬面淨額 344,535 15,860 11,546 389,098 20,574 409,672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期初
　賬面淨額 250,697 15,278 10,403 359,098 321 359,419
兌匯差額 8,936 70 – – – –
添置 80,738 3,733 – – – –
收購業務營運 2,900 – – 30,000 – 30,000
出售 (3,459) – – – – –
折舊及攤銷 (28,076) (163) – – (27) (27)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期末
　賬面淨額 311,736 18,918 10,403 389,098 294 38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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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貿易賬款 1,337,611 1,370,406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3,979) (3,970)

應收貿易賬款－淨值 1,333,632 1,366,436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本集團銷售之信貸期介乎30至120日不等，而若干出口銷售採用信用證或付款交單進
行。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0－30日 769,045 622,704

31－60日 361,640 448,369

61－90日 167,924 249,420

91－120日 27,234 37,877

超過120日 11,768 12,036

1,337,611 1,37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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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法定股本：
　4,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美元之
　　普通股 40,000 4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2,111,252,525股每股面值0.01美元之
　　普通股 21,112 21,112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變動概述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每股面值
0.01美元
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面值

千美元

每股面值
0.01美元
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面值

千美元
  

於一月一日期初結餘 2,111,252,525 21,112 1,964,728,525 19,647
發行新股（附註(a)） – – 150,500,000 1,505
回購本公司股份（附註(b)） – – (530,000) (5)
因行使購股權而
　發行股份（附註(c)） – – 744,000 7

於六月三十日期末結餘 2,111,252,525 21,112 2,115,442,525 2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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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續）

附註：

(a)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向奇美電子發行150,500,000股每股面值5.390港元
（0.69美元）的股份。

(b)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一般授權，本公
司以每股介乎4.250港元（0.55美元）至4.300港元（0.55美元）的價格，於市場上回購
530,000股本公司其自身已發行股份。全部已回購股份因而註銷。

(c)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設有兩項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可向本集團僱員
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的普通股。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行使本公司股東批准的購股權計劃項下的購
股權後，已發行744,000股每股面值0.01美元的新股，行使價為每股4.735港元（0.61美
元）。

未行使購股權數目之變動及其相關加權平均行使價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價
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 期內失效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港元

二零零四年
　五月二十日 4.735 62,395,800 (62,395,800) –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十二日 5.750 22,204,026 (646,000) 21,558,026

84,599,826 (63,041,800) 21,558,026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因終止聘用若干僱員或購股權到期而已註銷
63,041,800份購股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31,429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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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續）

附註：（續）

(c)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以每股4.735港元（0.61美元）發行744,000股普
通股，產生所得款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普通股股本－按面值 – 7
股份溢價 – 445

所得款項 – 452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行使購股權當日，本公司股份之加權平均股
價為每股5.264港元（0.67美元）。

13 貸款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
　銀行貸款 6,124 –
　可換股債券 207,624 206,015

213,748 206,015

流動
　銀行貸款 141,249 397,240

總貸款 354,997 60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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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貸款（續）

貸款之變動分析如下：

千美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期初金額 603,255
借入貸款 856,673
償還貸款 (1,106,540)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 1,609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期末金額 354,997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期初金額 788,145
借入貸款 4,475,659
償還貸款 (4,395,736)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 1,700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期末金額 869,768

由於銀行貸款乃以浮息計息，故銀行貸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向飛利浦發行本金額211,000,000美元，按3.35厘計息
之可換股債券，作為業務合併的部份購買代價。

債券自發行日期起計滿五週年當日按其本金額211,000,000美元到期，或可按持有人
之選擇按換股價每股5.241港元（0.672美元）轉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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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貸款（續）

換股價須於股份分拆或合併、發行紅股、供股、分派儲備、派付超過派息比例上限之
股息、削減股本及其他攤薄事項時予以調整。

負債部份及權益轉換部份之公平值於發行債券時釐定。

在發行債券時，負債部份（計入長期貸款內）之公平值乃以同等之不可轉換債券之市
場利率計算。權益轉換部份乃列作股東權益。

在資產負債表確認之可換股債券計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權益部份 58,271 58,271
 

負債部份
　於一月一日 206,015 202,956
　利息開支（附註6） 5,115 5,115
　已付利息 (3,506) (3,415)

於六月三十日 207,624 20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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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貸款（續）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之公平值為197,901,000美元（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9,377,000美元）。有關公平值乃將現金流量按利率9.80厘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12厘）折現計算。

14 應付貿易賬款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0－30日 667,743 274,506
31－60日 397,404 270,550
61－90日 161,077 170,162
超過90日 152,945 214,405

1,379,169 929,623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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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保用撥備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一月一日 56,945 47,627
在收益表扣除（附註5） 25,446 35,928
期內動用 (23,264) (28,057)

於六月三十日 59,127 55,498
 

本集團為若干產品提供十二個月至三十六個月之保用，並承諾在產品表現欠佳之情況
下維修或更換有關產品。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已為過去三十六個月售出之
產品之預期保用申索作出撥備。預期是項撥備大部份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動用，而全數
撥備將於結算日起計三年內動用。

16 公司擔保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就聯營公司獲授銀行信貸作出的擔保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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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或有負債

(a)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一間第三者原告公司於美國就本集團及其一間聯營公司與
若干其他第三者公司入稟申訴。

該申訴乃就指稱侵犯設計及製造液晶顯示科技之某些專利（「專利I」）而作出。

就對本集團及該聯營公司的申訴，原告人主要指稱：

(i) 本集團及該聯營公司於美國製造、使用、導致使用、試圖出售、導致
試圖出售、出售、導致出售、入口及╱或導致入口液晶顯示及╱或其
產品，從而侵犯、積極促成及╱或誘使侵犯專利I；及

(ii) 該侵權行為引致及繼續引致原告人利益受損，直至法院裁定原告人獲
得賠償，包括就此次申訴而合理付出之律師費用、成本及支出。

董事認為，基於法院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發出之備忘錄令擱置有關訴訟程
序，故現時未能對這次申訴的結果作出評估。縱使此申訴的結果對公司不利，
董事認為其所帶來的後果亦不會對本集團整體而言構成任何重大的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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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或有負債（續）

(b)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間第三者原告公司於美國就本集團、其一間聯營公司與
若干其他第三者公司入稟申訴。該申訴乃就指稱侵犯有關數位電視節目表解碼
科技在美國的專利（「專利II」）而作出。

就對本集團及該聯營公司的申訴，原告人主要指稱：

(i) 本集團及該聯營公司於美國製造、使用、入口、試圖銷售、延攬他人
銷售、促致或協助他人銷售及╱或銷售包含但不限於AOC品牌的ATSC
電視，因而直接及將繼續直接侵犯、誘使及╱或積極促成侵犯專利II
（涉及一項或多項專利II之申索）；及

(ii) 該侵權行為引致及繼續引致原告人利益受損，而有關之損失數額將由
法院裁定以及原告人繼續承受不可彌補之損失及傷害之金額。

董事認為，基於法院在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發出之規定及命令擱置有關訴
訟程序，現時未能對這次訴訟的結果作出評估。縱使此訴訟的結果對公司不
利，董事認為其所帶來的後果亦不會對本集團整體而言構成任何重大的財務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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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或有負債（續）

(c)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根據一間第三者原告公司就本集
團、其一間聯營公司與若干其他第三者公司所入稟申訴展開調查。該申訴乃就
專利II而作出。

就對本集團及該聯營公司的申訴，原告人主要指稱：

(i) 本集團及該聯營公司之不公平行為，包括於美國未經授權入口、為入
口進行銷售及╱或入口後銷售相同之數位電視及產品。被控告之電視
採用與專利II有關之專利技術；及

(ii) 原告人請求法院發出有限排除令，禁止所有答辯人涉及專利II之數位電
視及產品入口美國；以及停止及終止在美國入口、試圖銷售、推廣、
刊登廣告、示範、貯存、分銷、出售及╱或使用該等答辯人的入口產
品。

董事認為，由於本案仍待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作出裁決，現時未能對本案的
調查結果作出評估。縱使本案的結果對公司不利，董事認為其所帶來之後果亦
不會對本集團整體而言構成任何重大的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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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或有負債（續）

(d)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間第三者原告公司於美國就本集團、其一間聯營公司
與若干其他第三者公司入稟申訴。

該申訴乃指稱侵犯製造電腦監視器科技之某些專利（「專利III」）而作出。

就對本集團及該聯營公司的申訴，原告人主要指稱：

(i) 本集團及該聯營公司於美國製造、裝配產品以及提供服務（包括未經授
權監視器），並出售該等產品，且知悉、預期及計劃將於美國市場出售
該等產品（包括未經授權監視器）。

(ii) 該侵權行為引致及繼續引致原告人利益受損，直至法院發出禁制令，
禁止彼等進一步侵犯上述專利。

董事認為，由於訴訟程序仍在進行中，現時未能對這次案件的結果作出評估。
縱使此結果對公司不利，董事認為其所帶來之後果亦不會對本集團整體而言構
成任何重大的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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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或有負債（續）

(e)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間第三者原告公司於德國就本集團、其一間聯營公司與
若干其他第三者公司入稟申訴。

該申訴乃就指稱侵犯製造電腦顯示器科技之某些專利（「專利IV」）而作出。

就對本集團及該聯營公司的申訴，原告人主要指稱：

(i) 本集團及該聯營公司於德國製造、使用、導致使用、試圖出售、出
售、導致出售、入口及╱或導致入口電腦監視器，從而侵犯、積極促
成、誘使侵犯專利IV；及

(ii) 該侵權行為引致及繼續引致原告人利益受損，直至法院裁定原告人獲
得賠償，包括就此次申訴而合理付出之律師費用、成本及支出。

董事認為，由於調查程序仍在進行中，現時未能對這次調查的結果作出評估。
縱使此調查的結果對公司不利，董事認為其所帶來之後果亦不會對本集團整體
而言構成任何重大的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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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承擔

(a) 資本承擔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
　－已訂約但未撥備 25,061 11,893

 

(b) 營業租約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不可撤銷營業租約下，須於未來支付有關
土地及廠房之最低應付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一年內 4,487 4,025
一年後但五年內 10,112 3,170
五年後 13,181 490

 

27,780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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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承擔（續）

(c) 未來營業租約應收賬款安排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不可撤銷營業租約下於未來應收之最低租
金總額如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一年內 517 866
一年後但五年內 33 127

 

550 993
 

19 業務合併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九日，本公司與本公司主要股東飛利浦訂立五年商標許可使用證協
議，據此，本公司以臨時代價10,700,000美元收購部分飛利浦IT顯示器及標板業務。
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完成。

自收購日期起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該業務經營對本集團所貢獻的收益
及業績對本集團而言並不重大。倘該收購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已發生，對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收益及溢利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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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業務合併（續）

所購入之可識別淨資產詳情如下：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暫時購入代價：
　－支付現金 10,700
減：所購入之可識別淨資產的暫時公平值（見下文） (10,700)

暫時商譽 –

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刊發日期，由於收購的可識辨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分配尚
在進行中，初步會計處理乃按暫定基準釐定。可識別資產及負債的暫定價值調整，包
括任何額外折舊、攤銷及其他損益的影響（如有），將於初步會計處理完成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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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業務合併（續）

收購產生的資產及負債如下：

被收購者之
賬面值 暫時公平值
千美元 千美元

 

無形資產 – 20,600
存貨 11,620 11,62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00 2,6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3,520) (24,120)

所購入可識別淨資產 10,700 10,700

收購業務現金流出，扣除購入的現金：
　－暫時現金代價 10,700
　－收購業務經營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00)

收購所產生的現金流出 8,100

20 有關連人士交易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主要股東為中國長城、飛利浦及奇美電子，彼等
分別持有本公司26.50%、12.47%及7.13%之已發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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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有關連人士交易（續）

(a) 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其聯營公司
Envision Peripherals, Inc.、福建華冠光電有限公司及武漢瀚宇彩欣科技有限公
司，及其主要股東，包括飛利浦及奇美電子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所有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並概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向一間聯營公司銷售製成品 290,639 149,656
向飛利浦及其附屬公司銷售製成品 145,157 626,211
向奇美電子及其附屬公司銷售製成品 403 67,901
向飛利浦及其附屬公司採購原材料 (26,711) (358,384)
向奇美電子及其附屬公司採購原材料 (408,928) (880,200)
向一間聯營公司支付佣金 (1,541) (341)
向飛利浦及其附屬公司支付專利權金
　使用費（附註(i)） (575) –
來自一間聯營公司之租金收入 503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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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有關連人士交易（續）

(a) 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續）

上述交易乃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交易各方協定之價格及條款進行。

附註：

(i)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飛利浦訂立商標許可使用證
協議，可於標板產品使用「飛利浦」的字符標記和商標「Brillance」，為期五年。
商標許可使用證協議之專利權金乃根據監視器及標板產品之淨銷售價計算。整
個五年許可使用期專利權金最低年度款項為3,200,000美元至4,600,000美元，
而就許可使用期之首年及第二年支付最高年度款項，分別為4,000,000美元及
4,800,000美元。

(b) 主要管理層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421 442
以股份為基礎之款項 – –

 

421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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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有關連人士交易（續）

(c) 銷售╱採購貨物於年末餘額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有關連人士之款項：
聯營公司（附註(i)）
　－ Envision Peripherals, Inc. 181,546 120,141

 

主要股東及其附屬公司（附註(ii)）：
　－飛利浦及其附屬公司 71,170 153,158
　－奇美電子及其附屬公司 395 19,924

 

71,565 173,082
 

應付有關連人士之款項：
主要股東及其附屬公司（附註(iii)）：
　－飛利浦及其附屬公司 15,078 15,676
　－奇美電子及其附屬公司 163,174 45,115

 

178,252 6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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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有關連人士交易（續）

(c) 銷售╱採購貨物於年末餘額（續）

附註：

(i)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於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內的應收貿易賬款中呈列。

(ii) 應收主要股東及其附屬公司款項69,886,000美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1,483,000美元）及1,679,000美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599,000
美元）於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內的應收貿易賬款以及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
應收款項中分別呈列。

(iii) 應付主要股東及其附屬公司款項156,614,000美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0,791,000美元）及586,000美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於簡明綜
合中期資產負債表內的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中分別呈列。

21 季節性

電腦監視器及平面電視之銷售受季節性波動所影響，需求高峰期為每年第三與第四季
度。這是因為季節性假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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